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8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1.勞工保險制度執行業務之規劃、資料蒐集與分析、保險費率精算、相關法規修正建議及其他綜合規劃。
2.勞工保險之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查核、保險資料管理及其他承保業務。

3.保險費之計算、收繳及欠費處理。

4.勞工保險之給付審查及核付業務。

5.依法接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收支、積欠工資提繳及墊償等業務。

6.依法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之事項。

7.其他與勞工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1.企劃管理組：

(1)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綜合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率之精算。

(3)法律事務之處理。

(4)業務之稽核及管考。

(5)各地辦事處業務之規劃及管理。

(6)業務講習會之辦理。

(7)網路申辦與查詢等線上服務之規劃及推展。

(8)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勞工保險專案檢查。

(9)其他有關企劃管理事項。

2.納保組：

(1)納保業務之規劃、研擬及綜合。

(2)事業單位、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之新投保業務。
(3)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4)事業單位及公司行號保險費之計算。

(5)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違法之查處。

(6)投保單位保險費繳款單之開單及寄發。

(7)未投保單位之催保及違法之查處。

(8)各級政府每月應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計算及通知撥付。

(9)其他有關納保事項。

3.保費組：

(1)保費處理、欠費清理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保險費收繳之處理。

(3)保險費欠費之處理。

(4)工會、漁會之新投保業務。

(5)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6)工會、漁會、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保險費之計算。

(7)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違法之查處。

(8)投保單位與被保險人各項書表之管理、查調、提供及保管維護。
(9)其他有關保費處理、欠費清理及資料管理等業務事項。

4.普通事故給付組：

(1)勞工保險生育、老年給付、就業保險給付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生育及老年給付申請之審核。

(3)就業保險給付申請之審核。

(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墊償及追償。
(5)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支及帳務之管理。
(6)其他有關普通事故給付事項。

5.職業災害給付組：

(1)勞工保險傷病、失能、死亡、醫療給付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業務之審核。

(3)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醫療給付業務之委託辦理及審核。

(4)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業務之辦理。

(5)其他有關職業災害給付事項。

6.勞工退休金組：

(1)勞工退休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罰鍰處理。

(3)勞工退休金欠費之催繳與處理、滯納金之加徵及移送強制執行。
(4)勞工退休金之核發。

(5)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管理。

(6)勞工退休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7)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提繳。
(8)其他有關勞工退休金事項。

7.國民年金組：

(1)國民年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國民年金納保資格、年資計算及給付競合事項。

(3)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資料維護管理、保險費與利息之計算及繳款單寄發。

(4)國民年金保險費欠費處理、保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

(5)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之審核。

(6)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之審核。

(7)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帳務處理。

(8)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收支管理、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出納處理。

(9)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事項。

8.農民保險組：

(1)農民健康保險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農民健康保險納保資格、給付及老農津貼競合事項。

(3)農民健康保險納保業務之審核及保險費計算。

(4)農民健康保險財務、保險費收繳及給付出納之處理。

(5)農民健康保險給付之審核。

(6)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審核。

(7)農民健康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帳務之處理。

(8)其他有關農民保險事項。

9.秘書室：

(1)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2)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3)本局辦公廳、宿舍等不動產之取得及管理配置。

(4)本局辦公廳、宿舍新建、擴建、遷建等營繕工程之審查、協調及督導。

(5)本局辦公廳、宿舍、檔案、財產、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及工程施工查核。

(6)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劃、研擬、執行及管考。

(7)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

(8)本局災害防救之聯繫及安全防護。

(9)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10.人事室：掌理本局人事事項。

11.政風室：掌理本局政風事項。

12.主計室：掌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3.資訊室：

(1)資訊作業整體規劃、研究發展與共同規範之研訂及推動。

(2)本局資通安全之規劃及推動。

(3)資訊作業之教育訓練及推廣。

(4)本局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及管理。

(5)資訊應用系統之規劃、發展、管理及推動。

(6)本局資訊應用服務策略之規劃及協調推動。

(7)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機關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516
	47
	6
	8
	71
	1,648


備註：預算員額1,648人含辦理老農福利津貼員額17人。
二、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勞動部以「更好的勞動力、更佳的勞動生活」作為施政願景，以「安穩的工作」、「安心的職場」及「安全的勞動」等三大目標，呼應總統勞動政策主張及行政院創新、就業與分配之施政理念，本局以「強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為中程施政計畫目標，落實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其他受任等項業務，持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以具體實踐施政願景。

本局依據行政院108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經情勢變化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8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強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落實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其他受任等項業務，提供便民、效率及創新之服務。
(二)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勞動保險業務


	一
	執行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保障勞工權益
	一、正確迅速處理勞(就)保各項異動資料及保費計算，積極辦理催保及投保薪資查核，確保勞工保險權益。

二、加強勞(就)保保費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繳，提高收繳率；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收繳、查核及個人專戶管理，保障勞工權益。

三、覈實、迅速、安全核發勞(就)保各項給付、津貼及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四、積極維運全球資訊網及臉書等，運用網路以民眾角度，提供正確勞(就)保等業務資訊；持續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服務、宣導活動及訪查投保單位，增進為民服務效能。

	
	二
	推動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採購暨應用系統移轉計畫」，保障被保險人權益
	一、持續維護電腦主機系統之軟、硬體設備，確保各項業務系統正常運作。

二、執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續評與重評作業，落實資訊作業安全。

三、將現行電腦主機軟硬體環境、資料及應用系統移轉至「勞動保障暨年金服務躍升計畫」之主機，並進行平行測試，確保業務可順利進行。


三、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06）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業務
	一、執行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

(一)積極輔導投保單位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確保勞工之保險權益。

(二)強化勞(就)保費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繳作業，提高收繳率；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及個人專戶管理，維護勞工權益。

(三)覈實、迅速、安全核發各項給付、津貼、退休金、墊償工資及資遣費，保障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四)積極經營全球資訊網及Facebook粉絲團，重視民眾參與及溝通；持續辦理各項業務說明活動，並推展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及主動服務，增進服務效能。
	一、106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一)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新申辦營業登記單位、新設立補習班、已成立健保投保單位之工程業，惟尚未辦理勞(就)保加保者辦理催保，共辦理1萬2,252件，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1,276件，未僱工、未營業、他遷不明或已停歇業等計1萬975件，違反規定核處罰鍰1件。

(二)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針對單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平均投保薪資且差距幅度較大、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之單位，及105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通知檢證後受理投保薪資調整並加以列管之單位，發函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共輔導1萬9,333件，另篩選其中違規可能性較大單位進行查核，共查核1,324件，不符規定核處罰鍰508件。

二、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就)保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平均每月處理212萬6千餘筆異動資料，每月異動資料於保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55%(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三、提供多元繳費管道，並推廣網路銀行及網路ATM，以提高勞(就)保保費收繳率，保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4.96%。

四、為有效提高催收績效，凡投保單位保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以催繳函、限期繳納函洽請單位繳納外，另輔以專人電話催費，經催討後，勞(就)保保費收繳率達99.34%。

五、辦理職業工會、漁會勞工保險補助款作業，完成補助2,929萬9,307人次，每人每月補助10 元，共計2億9,299萬餘元。

六、積極辦理勞退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06年度，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81%，且完成單位欠費債權憑證移送再執行作業。106年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1.87天，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8.13日，並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05年收益分配與揭示。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遺屬及年滿65歲且停繳1年以上勞工請領勞工退休金，計通知4萬4,890 封。

七、積極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提繳率達99.55%，墊償核定案件數計573件。

八、勞保生育及老年給付、就保各項給付，共計核發274萬餘件;勞保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核發181萬餘件。為提升便民服務效能及勞(就)保給付核發效率，積極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儘速完成給付核發作業，勞保各項現金一次給付平均時效7.1日，較法定時間10日提前2.9日；另就保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總平均時效5.96日，參照勞保法定時間10日，較其提前4.04日，確實有效保障勞工經濟安全。

九、為方便民眾瀏覽查詢本局各項業務及增進業務宣導推展度，於本局全球資訊網及社群網站新增實用資訊956則，並藉Facebook粉絲團生活化貼文及創意活動與網友互動，截至106年，已累積逾66萬餘名粉絲。國發會於106年度舉辦之行政院所屬二、三級機關及縣市政府社群服務健檢，本局在29個受檢行政院所屬三級機關中名列第三，成效卓著。

十、為保障勞工權益與推動各項業務，分別辦理「年度業務說明會」54場次(7,796人參加)、「新投保單位勞保經辦人及新承辦人業務說明會」80場次(1,869人參加)、「校園勞動保障說明會」89場次(7,193人參加)。另本局以「一處收件、全程服務」，縮短服務時程為宗旨，辦理單一窗口服務，計445萬5,347人次。

	
	二、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採購暨應用系統移轉計畫」

(一)維護電腦主機系統之軟、硬體設備，確保各項業務系統正常運作。

(二)執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續評作業。

(三)持續進行網路內部使用服務之設備IPv6(Int
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第6版)建置。
	一、電腦主機系統全年整體可用率100%，各項業務系統運作正常。

二、106年6月20日及12月12日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si)「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續評，審查結果零缺失，ISO/IEC27001：2013證書持續有效。

三、持續進行內部使用網路服務之設備IPv6建置，並完成50台個人電腦IPv6服務升級及設定作業。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07年1月1日至6月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勞動保險業務


	一、落實勞(就)保及其他受任業務，提升服務品質
(一)積極辦理勞(就)保催保及查核工作，督促投保單位依法加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維護勞工之保險權益。

(二)強化勞(就)保保費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繳作業，提高收繳率；積極辦理勞工退休金之提繳、查核及個人專戶管理，確保勞工權益。

(三)正確、迅速、安全核發勞(就)保各項給付、津貼、退休金、墊償工資及資遣費，安定勞工及其家屬生活。

(四)積極經營全球資訊網，重視民眾知的權利；持續強化各地辦事處單一窗口功能暨主動關懷服務，並辦理各項業務說明會，提高服務品質。
	一、107年度「加強輔導投保單位納保及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專案計畫

(一)輔導依規定加保：針對未加保之新申辦營業登記單位、新設立補習班、旅行社、遊覽車客運業、僱用部分工時人員較多之食品飲料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等辦理催保，107年預計辦理1萬53件，另針對已成立投保單位惟違規可能性較高之食品飲料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等單位進行查核，預計查核343件，查有未依規定加保者，將依規定核處罰鍰。107年截至6月底，已辦理催保5,852件，輔導後申報加保者計675件，未僱工、未營業、他遷不明或已停歇業等計5,136件，尚未結案41件；另針對違反規定可能性較大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二)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發函輔導單位平均投保薪資低於同縣市同業別平均投保薪資且差距幅度較大者、經本局連續逕調投保薪資且申報之投保薪資與薪資所得差距較大者，及106年度大幅調整投保薪資，經通知檢證後受理投保薪資調整並加以列管之單位覈實申報投保薪資，107年預計輔導1萬8,375件，另篩選其中違規可能性較大單位進行查核，預計查核1,515件，查有未覈實申報投保薪資者，將核處罰鍰。107年截至6月底，輔導覈實申報投保薪資已辦理1萬4,342件；另針對違規可能性較大單位進行查核部分，陸續辦理中。

二、迅速處理各項異動資料及計算保費：勞(就)保被保險人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異動頻繁，107年截至6月底，平均每月處理227萬餘筆異動資料，1月至6月每月異動資料於保險費計算(次月10日左右)前處理完成之比率平均達99.43% (未處理完成部分係因投保單位申報資料疏漏未完成補件、健保署各業務組轉寄勞、健保合一表件至本局已逾保險費計算收檔日等)，每月均於25日前寄發上月保費繳款單，以利投保單位即時核對被保險人異動資料。

三、持續宣導多元繳費管道，並加強推廣網路銀行及網路ATM，107年截至6月底，勞(就)保保費於繳費寬限期內收繳率達95.47%。

四、投保單位保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除依規定辦理催繳、限繳、加徵滯納金及暫行拒絕給付外，並輔以電話催收及重大欠費加強列管催收，如仍未繳納即移送行政執行。另建立大量解僱勞工及關廠歇業預警名單，預先防杜重大勞資爭議案件發生並有助欠費催收，經催討後，107年截至6月底，勞(就)保保費收繳率達99.13%，並持續催收中。

五、107年截至6月底，辦理職業工會、漁會勞工保險補助款作業，完成補助1,409萬9,800人次，每人每月補助10 元，共計1億4,099萬餘元。

六、積極辦理勞退提繳申報資料處理、計費開單、提繳查核、催欠、退休金核發及個人專戶管理，至107年6月底，勞工退休金實收率達99.81%，107年截至6月底，勞工退休金核發案件平均核發天數為12天，較法定時間30日提前18日，並完成勞退新制基金106年收益分配與揭示。另主動通知死亡勞工之遺屬請領勞工退休金，計通知9,006封。

七、107年截至6月底，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業務，提繳率達99.36%，核定案件數計399件。

八、107年截至6月底，勞保生育及老年給付、就保各項給付，共計核發186萬餘件;勞保傷病、失能、死亡及醫療各項給付，共計核發112萬餘件。為提升便民服務效能及勞(就)保給付核發效率，積極推行各項業務改進措施，儘速完成給付核發作業，勞保各項現金一次給付平均時效7.2日，較法定時間10日提前2.8日；另就保失業給付、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及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總平均工作時效為5.64日，參照勞保法定時間10日，較其提前4.36日，確實有效保障勞工經濟安全。
九、於本局全球資訊網提供各項即時實用資訊299則，方便民眾即時瞭解本局各項業務及自身之權利義務，增進本局業務宣導推展度。

十、107年截至6月底，辦理單一窗口服務，計208萬5,624件次，並提供主動關懷服務4,079次(含定點服務1,072次及主動拜訪投保單位3,007次)，有效強化為民服務效能。另為加強宣導勞動保障相關法令及作業規定，107年截至6月底，分別辦理「年度業務說明會」12場次(2,070人參加)、「新投保單位勞保經辦人及新承辦人業務說明會」35場次(869人參加)、「校園勞動保障說明會」78場次(5,668人參加)。

	
	二、推動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採購暨應用系統移轉計畫」，保障被保險人權益
(一)維護電腦主機系統之軟、硬體設備，確保各項業務系統正常運作。

(二)進行核心應用系統「源碼檢測」弱點處理，以提升系統安全性。

(三)辦理「網路內部使用」服務之設備IPv6建置，強化訊息傳遞安全。

(四)執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續評作業，落實資訊作業安全。
	一、107年截至6月底，電腦主機系統整體可用率100%，各項業務系統運作正常。

二、修補31個核心應用系統之「源碼檢測」弱點，計3,316筆，以提升系統安全性。

三、持續辦理「內部使用網路」服務之設備IPv6建置，完成本局仰德大樓辦公室網路交換器、防火牆及路由器等設備啟用IPv6服務。
四、107年6月20日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si)「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續評，審查結果零缺失，ISO/IEC27001：2013證書持續有效。


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及地方政府積欠保險費之說明
(1)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第15條、第66條及第69條。
2.依據本局以106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985萬人，折現率3.5％與投保薪資調整率1.4％等假設條件，精算106年12月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11兆119億元，扣除截至107年6月底止已提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7,759億元，未提存金額為10兆2,360億元。
(二) 地方政府積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款
1.法令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36 條、就業保險法第40條。

2.截至107年6月底止，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計待撥付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為214億元，扣除尚未屆繳款期限115億元，逾期欠費99億元，全數為地方政府欠費，屬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之應收債權，已列帳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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